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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有效地、 科学地组织海关统计工作， 保障统计资料的准

确性、及时性和完整性，充分发挥海关统计的信息、咨询、

监督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统计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 第二条 海 关统计是

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进出口统计，国民经济统计的组成部分，

是国家制定对外经济贸易政策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依

据，是研究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重

要资料。 第三条 海关统计的任务是对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关

境（以下简称“进出境”）的货物进行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

，科学、准确地反映对外贸易的运行态势，及时提供统计信

息和咨询服务，实施有效的统计监督，开展国际贸易统计的

交流与合作，促进对外经对贸易的发展。 第四条 海关总署依

照本制度统一领导全国海关统计工作。 第五条 各级海关应加

强统计计算和数据传输技术的现代化建设，并充分运用计算

机手段，全面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。 第二章 海关统计范围 第

六条 除本制度另有规定外，凡能引起我国境内物质资源储备

增加或减少的进出口货物，均列入海关统计。 第七条 下列货

物、物品不列入海关统计： （一）过境、转运和通运货物； 

（二）未进出境的转口货物； （三）未进出境，在境内以外

汇结算的货物； （四）暂时进出口货物； （五）租赁期一年

以下的租赁进出境货物； （六）无代价抵偿的进出口货物； 

（七）退运货物； （八）中国驻外国和外国驻中国使领馆进



出口的公务用品和自用物品； （九）进出境旅客的自用物品

（汽车除外）； （十）进出境的运输工具在境外添装的燃料

、物料、食品以及放弃的废旧物料； （十一）没收的走私物

品； （十二）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境货物； （十三）其他。 第

八条 对不列入海关统计的货物，必要时可实施单项统计。具

体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。 第三章 海关统计项目 第九条 

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品种、数（重）量、价格、国别（地区

）、经营单位、境内目的地、境内货源地、贸易方式、运输

方式、关别等项目分别进行统计。 第十条 凡列入海关统计范

围的进出口货物， 应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

录》归类统计。 第十一条 进出口货物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统计商品目录》规定的计量单位统计数（重）量。统计

的重量一律按净重计算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